簡析兩漢女性社會地位的特殊性
薛園梅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廣東廣州510631）
摘要：兩漢時期建立和完善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作為占人口總數一半的群體———婦女，呈現出較前代及其後代不同的生活風貌。首先論述了兩漢時期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中的狀況，以此來分析這一時期婦女的社會地位，進而分析造成婦女這一社會地位的原因。

兩漢時期，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一個重要的大轉折時期，而這個轉折時期也賦予其女性鮮明的時代烙印：一方面，當時封建社會畢竟剛剛確立，封建禮制尚未完備，以推崇男性至上的儒家文化對女性束縛的思想還未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殘存於世的氏族傳統對人們的行為、態度在某中程度上依然起著規範性作用，女性所受封建禮制的羈縛較後世少，她們仍然是較自由、開放、活躍的；另一方面，這一時期逐漸確立了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而儒家文化所宣導的男尊女卑思想使得這一時期女性的社會活動受到諸多束縛，地位不斷下降，對男性的依附日益嚴重。就簡要分析這兩漢時期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地位的特殊性，並以此入手簡要分析造成這時期女性地位特殊性的主要原因。

政治方面，從總體上說，處於封建禮法初步形成及其發展下的漢代女性，固然比不得男子在政治上那麼有地位，但卻也有相當一部分女性登上政治舞臺，施展其政治作為，發揮出相當的政治影響。最為典型的是西漢開國皇帝劉邦的皇后呂雉，先是“佐高祖定天下”，後又輔佐惠帝七年，接著自己又“臨朝稱制”長達八年之久。對呂後的幹政執政後人評價雖褒貶不一，但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同為西漢時代的大史學家司馬遷的觀點，他在《史記》中贊道：“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牆，衣食滋殖，”司馬遷與呂後生活的年代間隔不會超過百年，他對呂後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西漢時期人們對女性從政幹政的默認、接受的態度。再如景帝時也有因公主之好惡而發生易太子之事，史載長公主嫖因怨恨已身為太子之母的粟姬不肯允諾太子榮娶其女為太子妃，而日讒粟姬短于景帝，使景帝望之，並最後導致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長公主又“日譽王夫人男之美，使景帝亦賢之，終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如果說這一時期以呂後為代表的漢代貴族婦女在政治上能夠施加一定的影響是憑藉其特殊的地位，那麼作為中下層的婦女，也是有一定的政治權利的。如西漢前期曾出現因一女子之言國家修改律令之事：文帝時，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系長安，其小女堤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文帝，痛陳肉刑之慘無人道，要求取消它，是年五月，文帝下詔：“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雖然由於歷史的局限性，漢代女性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就其廣度和深度來看，都難以與同時代的男性相比，但是因為兩漢時期畢竟是封建社會剛剛確立時期，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還沒有深入民心，社會上對女性的偏見和不平等觀念還較為淡薄，時人對女性尤其是統治階層的女性在社會上從事公務及參與政事尚能持寬容態度，所以這時期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後世女性相比還是具有相當的優越性。

經濟方面，兩漢時期主要的經濟類型有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無論在哪一種類型中，女性都作出了突出貢獻。《史記·貨殖列傳》雲：“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門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趨商是兩漢盛行的風尚，這時期也有部分女子躋身商賈，成為經商能手。史料記載：“相如輿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身為大戶之女的卓文君在當時尚能從事商業經營，那麼平常人家的女子為家計從事商業活動也就不足為怪了。如劉邦在參加反秦起義以前，“常從王媼、武負賒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酩留飲，酒售數倍。及見怪，歲覺，此兩家常折券棄債。”如淳注：“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董）堰與母以賣珠為事，堰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董堰才十三歲，賣珠之事自然是他母親經營的，他不過是陪伴而已。女性經商也就意味著女性必須抛頭露面，可以不用躲避嫌疑自由外出，還可與除家人以外的男子有一定的接觸和交往。這時期能有大批女性從事商業活動，說明了人們對女性的態度還是比較寬容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漢代女性在商業領域的活動雖然非常重要，可比起男性商人而言，她們的活動仍要次要一些。由於在封建財產關係上確立的女性沒有私財及女性對男性財產的依附，決定了女性不可能像男子那樣獲得巨額資金來從事商業經濟活動，她們只能做些小本生意。一言以蔽之，漢代女性是無法超越時代為她們確立的活動框架的。

文學方面，漢代女性有較為廣闊的活動環境，較為開放的思想，封建社會那種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還不是太深入民心，女性才智的啟發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桎梏，使得這時期出現了很多有較高文學修養、能在文學領域取得相當成就的女性文學家。如劉邦之妾唐山夫人曾作《安世房歌》（又稱《房中祠樂》）；孝成許皇后，《漢書》稱她“聰慧，善史書”；成帝班婕好作《怨詩》、《怨歌行》、《搗素》、《自傷》；章帝竇皇后“年六歲能書”；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家人號曰諸生”；安帝的母親左姬，“善史書，喜辭賦”；順帝梁皇后“九歲能通《論語》，治《韓詩)”；班昭的《東征賦》、《女誡》；徐淑的《答夫秦嘉詩》和蔡文姬的《悲憤詩》、《胡茄十八拍》等。但是從整體上來看，這時期能夠在文學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女性，絕大多數集中於少數上層社會的貴婦之中，這是由當時女子受教育的特殊狀況所致。古代婦女教育中，除了宮廷設學堂教授嬪妃、宮女之外，其餘完全以私人、家庭教育為主，絕少公共教育，女子沒有入學正式受經史翰墨的機會，有才學的女子，她們多半生長於書香世家或比較開放的貴族家庭，只有這樣家庭的父母或是家長才能親身傳授自家女子才學或者聘請老師到家裏給家中女子施教，所以這些女性的才學，大多是由家庭培養出來的。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切不可忘記，在那個宣導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觀念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時代中，眾多封建教條像一道道無形的枷鎖套在她們身上，壓抑了她們的創作才智，即便是作為貴族女性，她們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每邁出一步，皆要做出百倍於男子的努力，付出千倍於男子的代價，才能創作出這麼一批為數可觀而卓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綜上所述，漢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經過長時間封建化運動的洗滌、衝擊，儒家思想成為漢代及以後的封建王朝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儒家倫理觀所宣導的女性對男性的封建依附逐步深入民心，封建禮法制度愈來愈嚴重的羈縛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使女性的活動範圍日漸縮小，她們社會地位的重要性遠遜于母權社會和先秦時期。另一方面，兩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初期階段，人們對女性的態度還是比較寬容的，因為這時期的儒家文化是在一種較為平和公允的“中庸”方式中闡述兩性之間的關係，並非赤裸裸的“男尊女卑”，而是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兩性的互補互有，較少倫常理法上此貴彼賤、尊卑判然的劍拔弩張的關係，且這時期儒家封建禮教思想也並未完全深入民心，武帝時的“罷黝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只是“進一步提高了孔子的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對儒學的推崇己成定局。東漢時，班固根據《白虎議奏》的資料而撰寫成的《白虎通》的問世（也就是說董仲舒以後差不多經過了兩百年時間），儒家思想學說的性質與路向才真正完成了根本性的變化，儒家學說（包括女性觀在內儒學）漸漸進入思想世界的中心，也逐步滲透到了普通人的意識與生活，中國兩千年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開始奠定，但依然要強調，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封建禮法制度雖然從理論上完備了，卻又難以立即與社會實踐同步運行，那麼尚大量保存於世的氏族傳統（如男女地位平等，女性活動廣泛） 就依然是兩漢時期社會的道德規範，支配、決定著人們的觀念和態度。所以，兩漢女性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她們的行為規範與後世女性有著天壤之別，她們同後世相比特別是同宋元以後的女性相比仍然是如此的開放、自由、生氣勃勃、活動廣泛、富於開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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